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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建议书 

（产品说明书） 

谨致 

丰先生 

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附加合同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汇丰银行大楼 16 楼 1602 单元，20 楼 2002 单元，21 楼 2101 单元 

若需联络本公司各分支机构，敬请查询本公司网站以了解各分支机构的地址及详细信息 

保险销售机构： 

保险销售人员： 

保险销售人员编号/执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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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计 划 说 明 

汇丰附加福佑延年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投保人信息

姓名：丰先生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83 年 5 月 1 日 年龄：40 周岁 

被保险人信息 

姓名：丰先生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83 年 5 月 1 日 年龄：40 周岁 

投保险种信息 

被保险

人 
产品名称 

产品

代码 

基本保险

金额 

保险期

间 

年金领取

年龄 

交费期

间 

交费方

式 

保费等

级 
首期保险费

丰先生

汇丰附加福佑延

年养老年金保险

（分红型） 

ERC 
2,000.0

元 

至 88 周

岁 
60 周岁 3 年 年交 标准体

9,180.60

元 

合计首期保险费：9,180.60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重要声明

1. 本保险建议书自编印日期起 30 日内有效。

2. 本保险建议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附加合同的一部分；具体内容请以正式附加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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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附加福佑延年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以下对汇丰附加福佑延年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简称“附加合同”，投保人简称为“您”，汇丰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简称为“我们”、“本公司”。 

 投保范围 

附加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为出生满 18 周岁至 64 周岁，投保年龄以周岁计算。附加合同的被保险人须与主

合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

 保险期间 

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 88 周岁或 105 周岁。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须与主合同的保险期间一致。

 交费方式 

附加合同的交费方式分为趸交和分期交纳保险费（年交）。具体的交费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

您选择分期交纳保险费，在交纳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交纳日交纳其余各期的保险

费。附加合同的交费方式须与主合同一致。

 保险责任 

 养老年金 

自被保险人年满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至保障满期日（含），若被保

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仍生存，我们将按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分配该保单年度的养老年金。年

金受益人可按照附加合同约定的领取方式领取已分配的养老年金。

我们分配首次养老年金后，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降低为 0，且附加合同不因主合同的效力终止而终止，附加合

同将继续有效。 

附加合同的年金为养老年金。我们提供两种年金领取方式，年度领取及月度领取， 

1. 如您选择“年度领取”，则自被保险人年满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起，

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领取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养老年金。 

2. 如您选择“月度领取”，则自被保险人年满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起，

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月日领取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养老年金的十二分之一（1/12）。如您退保、

被保险人身故或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则该保单年度已分配但未领取的养老年金（如有）将一次性给

付年金受益人。 

年金领取方式由您在投保时选择，并在保险单中载明。在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变更年金领取方式，

经我们同意并批注后，变更后的年金领取方式自下一个保单周年日 24 时起生效。若主合同为年金保险，则附

加合同的年金领取方式与主合同相同。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附加合同效力

终止： 

1. 被保险人身故时，附加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扣除累计已分配的养老年金（如有）； 

2. 被保险人身故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身故保险金中已交保险费总额为： 

若分期交纳保险费的，按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期交保险费及保险费的已交期数确定。 

若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按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确定。 

 特别保障人群 

若投保时被保险人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特别保障人群，我们将按非标准体保险费进行承保： 

1. 附加合同约定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伴或不伴有后遗症，慢性肝炎及肝硬化人群； 

2. 经我们审核同意的其他健康状况异常人群。 

上述第 1 点的疾病定义详见附加合同条款。 

 分红保险产品的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保险产品投资于流动性金融工具，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权益类金融工具，以及其他在投资指引中允许的投资

工具。关于投资比例，在长期战略资产配置计划的指导下，我们每年会制定各类资产短期的战术资产配置计划，约

定当年的目标投资比例及范围。分红账户的投资在满足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要求的基础上，在相

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分散投资，控制风险，通过对宏观经济和投资市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灵活把握投资机

会，谋求投资资产的稳健增值。 

 红利及红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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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合同可按约定享有我们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 

 红利来源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费差、利差及其他差，其中： 

（1） 死差由实际理赔和预期理赔的差异产生； 

（2） 费差由实际费用和预期费用的差异产生； 

（3） 利差由实际投资收益和分红保险合同预期投资收益的差异产生； 

（4） 其他差由上述死差、费差、利差外的其他经营差异产生。 

也就是说，本公司分红保险的盈利来自于上述几个方面，这构成了分红的基础：死差益——实际死亡率低于预

期的部分；费差益——实际费用小于预期的部分；利差益——实际投资回报率大于预期的部分；其他差益——

除上述死差、费差、利差外的其他实际经营优于预期的部分。 

 红利分配方式及实现方式 

附加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投保人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分配方式： 

（1） 现金领取：我们将每年分配的红利自动转账至投保人本人的账户； 

（2） 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储存生息； 

（3） 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应交的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有余额，则用于抵交以后各期的应交保险费； 

交费期满后，如果投保人没有要求变更为其它红利领取方式，我们将视作变更为累积生息。

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分配方式，我们将视作选择了累积生息。

在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若选择变更红利的分配方式，需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红利分配方

式的变更后不影响按原分配方式已分配的红利。 

在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也可以向本公司申请领取留存于本公司的累积红利，或于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时领

取。 

 红利分配政策以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分配的红

利总额按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 70%来确定，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各保单持有人所分配到的红利会因为保单本身的特性而有所不同，影响红利水平的主要因素有：所购买的产

品、交费期间、所交的保险费、保单所处的保单年度以及被保险人的年龄和性别等等。保单红利是不确定

的。分发红利当时，附加合同必须有效，且您已交清上一保单年度所有的应交保险费。附加合同在效力中止

期间，不享有红利的分配。

现金价值权益 

 现金价值 

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为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附加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及保单年度内现金

价值的计算方法会在保险单上载明。 

 保险费自动垫交 

如附加合同所附加的主合同选择了自动垫交功能，则视为附加合同也适用自动垫交功能。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的具

体规定请以附加合同为准。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成立或者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除外； 

（4）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退还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被保险人的

遗产。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附加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附加合同，如果您认为附加合同与您的需

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撤销附加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所有保险费。撤销附加合同时，您需要

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您的有效身份证件。自接到您有效的书面申请之日起，附加合同即被撤销，我们自始不承担保

险责任。如果您、被保险人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曾向我们提出保险金申请，则不得再依据犹豫期的相关约定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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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合同。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附加合同的，我们自收到附加合同终止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附加合同效力终止之日

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附加合同所具有的价值，是根据精算原理计算在解除附加合同时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

额。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各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及保单年度内现金价值的计算方法会在保险单上载明。

犹豫期后退保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故请您慎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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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测算书

被保险人： 丰先生 投保人： 丰先生 

投保年龄： 40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男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基本保险金额： 2,000 

交费方式： 年交 保费等级： 标准体 

汇丰附加福佑延年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综合利益 

当年度养老

年金 

（1） 

累计养老

年金 

（2） 

身故保险金

退保金

（现金价

值） 

当年度现金红利 

（3） 

累计现金红利 

（4） 
当年度生存给付 =（1）+（3） 累计生存给付 =（2）+（4）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1 41 9,181 9,181 0 0 9,181 4,684 0 97 0 97 0 97 0 97

2 42 9,181 18,361 0 0 18,361 11,465 0 212 0 309 0 212 0 309

3 43 9,181 27,542 0 0 27,542 18,939 0 329 0 638 0 329 0 638

4 44 0 27,542 0 0 27,542 19,594 0 337 0 975 0 337 0 975

5 45 0 27,542 0 0 27,542 20,272 0 345 0 1,320 0 345 0 1,320

6 46 0 27,542 0 0 27,542 20,974 0 354 0 1,674 0 354 0 1,674

7 47 0 27,542 0 0 27,542 21,700 0 363 0 2,037 0 363 0 2,037

8 48 0 27,542 0 0 27,542 22,452 0 372 0 2,409 0 372 0 2,409

9 49 0 27,542 0 0 27,542 23,231 0 381 0 2,790 0 381 0 2,790

10 50 0 27,542 0 0 27,542 24,038 0 391 0 3,181 0 391 0 3,181

11 51 0 27,542 0 0 27,542 24,874 0 400 0 3,581 0 400 0 3,581

12 52 0 27,542 0 0 27,542 25,740 0 411 0 3,992 0 411 0 3,992

13 53 0 27,542 0 0 27,542 26,638 0 421 0 4,413 0 421 0 4,413

14 54 0 27,542 0 0 27,570 27,570 0 432 0 4,844 0 432 0 4,844

15 55 0 27,542 0 0 28,533 28,533 0 442 0 5,287 0 442 0 5,287

16 56 0 27,542 0 0 29,531 29,531 0 454 0 5,740 0 454 0 5,740

17 57 0 27,542 0 0 30,563 30,563 0 465 0 6,206 0 465 0 6,206

18 58 0 27,542 0 0 31,631 31,631 0 477 0 6,682 0 477 0 6,682

19 59 0 27,542 0 0 32,736 32,736 0 489 0 7,171 0 489 0 7,171

20 60 0 27,542 2,000 2,000 33,880 31,880 0 501 0 7,673 2,000 2,501 2,000 9,673

21 61 0 27,542 2,000 4,000 25,542 0 0 486 0 8,159 2,000 2,486 4,000 12,159

22 62 0 27,542 2,000 6,000 23,542 0 0 471 0 8,630 2,000 2,471 6,000 14,630

23 63 0 27,542 2,000 8,000 21,542 0 0 455 0 9,085 2,000 2,455 8,000 17,085

24 64 0 27,542 2,000 10,000 19,542 0 0 440 0 9,525 2,000 2,440 10,000 1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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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65 0 27,542 2,000 12,000 17,542 0 0 424 0 9,948 2,000 2,424 12,000 21,948

26 66 0 27,542 2,000 14,000 15,542 0 0 407 0 10,356 2,000 2,407 14,000 24,356

27 67 0 27,542 2,000 16,000 13,542 0 0 391 0 10,747 2,000 2,391 16,000 26,747

28 68 0 27,542 2,000 18,000 11,542 0 0 374 0 11,121 2,000 2,374 18,000 29,121

29 69 0 27,542 2,000 20,000 9,542 0 0 358 0 11,479 2,000 2,358 20,000 31,479

30 70 0 27,542 2,000 22,000 7,542 0 0 341 0 11,819 2,000 2,341 22,000 33,819

31 71 0 27,542 2,000 24,000 5,542 0 0 324 0 12,143 2,000 2,324 24,000 36,143

32 72 0 27,542 2,000 26,000 3,542 0 0 306 0 12,449 2,000 2,306 26,000 38,449

33 73 0 27,542 2,000 28,000 1,542 0 0 289 0 12,739 2,000 2,289 28,000 40,739

34 74 0 27,542 2,000 30,000 0 0 0 272 0 13,011 2,000 2,272 30,000 43,011

35 75 0 27,542 2,000 32,000 0 0 0 256 0 13,267 2,000 2,256 32,000 45,267

36 76 0 27,542 2,000 34,000 0 0 0 239 0 13,505 2,000 2,239 34,000 47,505

37 77 0 27,542 2,000 36,000 0 0 0 222 0 13,727 2,000 2,222 36,000 49,727

38 78 0 27,542 2,000 38,000 0 0 0 205 0 13,932 2,000 2,205 38,000 51,932

39 79 0 27,542 2,000 40,000 0 0 0 188 0 14,120 2,000 2,188 40,000 54,120

40 80 0 27,542 2,000 42,000 0 0 0 171 0 14,291 2,000 2,171 42,000 56,291

41 81 0 27,542 2,000 44,000 0 0 0 155 0 14,446 2,000 2,155 44,000 58,446

42 82 0 27,542 2,000 46,000 0 0 0 138 0 14,584 2,000 2,138 46,000 60,584

43 83 0 27,542 2,000 48,000 0 0 0 121 0 14,704 2,000 2,121 48,000 62,704

44 84 0 27,542 2,000 50,000 0 0 0 104 0 14,808 2,000 2,104 50,000 64,808

45 85 0 27,542 2,000 52,000 0 0 0 86 0 14,894 2,000 2,086 52,000 66,894

46 86 0 27,542 2,000 54,000 0 0 0 67 0 14,961 2,000 2,067 54,000 68,961

47 87 0 27,542 2,000 56,000 0 0 0 47 0 15,007 2,000 2,047 56,000 71,007

48 88 0 27,542 2,000 58,000 0 0 0 25 0 15,032 2,000 2,025 58,000 73,032

重要声明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附加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附加合同为准。 

2.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数支付应交保险费、附加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

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附加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3. 上述“保险利益测算书”中： 

a) 所列“年龄”为附加合同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 

b) 所列“当年度养老年金”、“累计养老年金”、“当年度现金红利”、“累计现金红利”、“当年度生存给付”及“累计生存给付”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 

c) “当年度养老年金”提供两种年金领取方式，“年度领取”及“月度领取”。如年金领取方式为“年度领取”，自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至保

障满期日，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领取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养老年金。如年金领取方式为“月度领取”，则自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

起，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月日领取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养老年金的十二分之一（1/12）。如您退保或被保险人身故或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则该保单年度已分配但未领取的

养老年金将一次性给付年金受益人。 

d) 所列“身故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且养老年金分配前的数值。 

e) 所列“退保金（现金价值）“为保单年度末的数值，且不包括该保单年度末分配的养老年金。 



INTERNAL INTERNAL 

4. 现金红利演示均为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

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 1”、“情景 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 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

利可能为零。 

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本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利益测算书并理解以上事项。 

投保人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保险销售人员：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